关于变更《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2024-2026年农牧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报废机具回收企业、农牧民及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
因2025年农牧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在实施过程中发现存在资金安全隐患，为确保资金安全，加强补贴工作审核力度，现对《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2024-2026年农牧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为“方案”）中未尽事宜，做出如下修改及补充：
一、操作程序
（一）对原方案中“（四）兑付补贴”进行修改。
由原内容：“机主凭《确认表》、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承诺书》等有关材料按相关规定申请补贴。农牧部门、财政部门按职责分工进行审核，按规定实施盟市级发放机制。同一年度内，从事农牧业生产的个人享受报废补贴额度不超过3万元、台数不超过3台，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享受报废补贴额度不超过5万元、台数不超过5台。呼伦贝尔市农牧局按照报废补贴机具总数不超过购置补贴机具总量的原则，合理确定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年度报废农机数量。”
[bookmark: _GoBack]修改为：“一是机主凭《确认表》、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承诺书》等有关材料按相关规定申请补贴。农牧部门、财政部门按职责分工进行审核，按规定实施盟市级发放机制。同一年度内，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农户，以户为单位享受报废补贴，每户补贴台数不超过2台，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享受报废补贴台数不超过3台。二是原则上农机报废补贴需机主本人办理，机主本人因故无法到场，确需委托他人办理的，应由同一户口薄内家庭成员代为办理，家庭成员均无法到场办理的需由机主本人委托公证处出具公证书后方可由代办人前往办理；如机主本人因故去世，应由其法定继承人前往公证处出具公证书后有指定继承人前往办理。

